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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原〔2011〕4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镁行业管理工作，促进行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和产业升级，我部

商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和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研究制定了《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管理暂

行办法》。现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受理本地区的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申请，

并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按照《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的工作程序和要求，对申请

公告的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将核实意见和企业填报材料一并报送我部。 

二、我部在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复核、重点抽查和公示后，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形式

发布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 

三、请负责此项工作的省级主管部门认真组织好本地区镁企业准入公告管理工作，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前，将符合公告要求企业的核实意见及相关材料（一式六份）报送我部。 

  联 系 人：原材料工业司  黄瑜 

  电    话： 010-68205580（含传真） 

  邮编：100804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13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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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镁冶炼行业的准入管理工作，发挥先进企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推进镁

行业结构调整，依据《镁行业准入条件》（以下简称《准入条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的镁冶炼企

业。 

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镁冶炼企业实行

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各级行业协会负责协助做好公告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核实 

第四条 申请公告的镁冶炼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三）符合《准入条件》中有关规定的要求； 

（四）企业镁冶炼建设项目立项申请、土地使用权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安全设施“三同时”、职业卫生“三同时”等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

建设项目管理程序要求； 

（五）企业不得存有《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和《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规定

应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六）安全生产条件符合有关标准、规定，依法履行各项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手续。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条件的现有镁冶炼企业可向本地区省级工业主管部门

提出公告申请，如实填报《镁冶炼企业准入公告申请书》及相关报表（见附件）。公告申请

书应对本企业是否符合《准入条件》中企业布局及规模、工艺装备、产品质量、资源能源消

耗及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与职业危害防护、劳动保险等方面要求做出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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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会同省级环保、国土资源、安全监管等部

门依照《准入条件》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要求，对申请公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严

格审查并提出具体意见，将核实意见和企业申请材料按规定时限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三章 复核与公告 

第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申请材料后，于 3 个月内组织有关方面对各地报送的企业

材料及核实意见进行复审或现场核实。征得环境保护部等有关部门同意后，确定符合《准入

条件》的企业名单，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后，将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方式予以公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进入公告名单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准入条件》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准入条件》情况进行定

期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结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九条 欢迎和鼓励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正在申请公告的企业（以下简称申

请企业）或已公告企业有不符合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可向工业主管部门投诉或举报。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者整

改不合格的，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不合格企业名单及相关情况： 

（一）不能保持《准入条件》的； 

（二）填报相关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 

（四）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或有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 

因前款规定被公告不合格的企业，经整改合格 2 年后方可重新提出公告申请。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